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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通”）本着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

商，拟签订互保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对方向银行办理信贷业务提供担保，互

保金额为人民币 5亿元，协议有效期为 6年。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互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2 年 4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世

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授权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

保协议。本互保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及世纪华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有效。 

二、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439号 

法定代表人：王苗通 

注册资本：17,500 万股 

经营范围：各种汽车用塑料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本公司与世纪华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世纪华通公司总资产为 171967.22 万元，负债总

额 17650.08 万元；净资产为 154317.14 元；2011 年营业收入 99872.64 万元；



 

利润总额 16394.01 万元；净利润 14144.74 万元。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 6 年，互保期满后双方无异议可通过

签订协议续保。 

3、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万元整。 

4、反担保： 

双方同意，在对方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将向担保方提供相关必要的反担保

措施以保护担保方的利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融资需求，按照保障公司稳定发展需求，公司拟与世纪

华通签订了《互保协议》。经充分了解, 世纪华通目前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

有一定的风险承担能力，与世纪华通进行互保，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可靠

的资金保障，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次

互保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和经营情况，公司也不会因此对世纪华通产生依赖。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世纪华通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较强，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公司与其互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对资金需求的保证，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互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

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等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

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1、世纪华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该公司近几年经营规模和经营 

业绩不断提升，呈现良性的发展态势，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  

2、上述担保已经银轮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银轮股



 

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银轮股份《公司

章程》的规定。 

3、银轮股份与世纪华通互为担保，有利于银轮股份更加便利地获得银行贷

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银轮股份拟与世纪华通进行的此次互保行为无异

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年 3月 31日，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1500万元，

占公司 2011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9.67%，本公司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若包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7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9.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